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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生科處） 

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

研究學者合作對象同意書 

 

說明：  

生科處所屬學門之研究學者，於申請本會「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

執行專題研究計畫」時，須提供「研究學者合作對象同意書」（格

式如下），並請轉成 PDF檔後上傳。 

 



CIF1110 
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生科處） 

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 

研究學者合作對象同意書 

 

本人申請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之合作對象為： 

□ 1.學術單位（公私立大學之各級學術單位及研究中心） 

 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單位主管姓名：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

□ 2.研究人員（公私立大學編制內之專任教學及研究人員） 

 姓名：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

 服務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畫提出申請時，已獲得上述合作對象之同意。 

 

研究學者(受延攬人)：           (簽章) 

合作對象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(合作對象為學術單位者，請單位主管簽章)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